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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1.1. 本条款适用于采购订单(“采购订单”)中规定的商品或服务(“商

品”或“服务”)的供应。  
1.2. 本条款优先于任何文件、通讯或以往交易过程中的不一致条

款，即使该文件、通讯或交易过程包含类似的条件。 
1.3. 除非供应商在收到采购订单后 2 个营业日内向 MLA 发出相反

通知，否则，供应商将被视为已经根据本条款接受该采购订

单。 
 

2. 商品及服务 
2.1. 供应商必须确保商品符合采购订单中的 MLA 规格，并附有所

有必要说明和技术文件(包括操作手册)。 
2.2. 供应商必须按照采购订单中规定的时间表和规格以及双方约

定的任何其他书面条款提供服务，并遵守 MLA 就服务作出的

合理合法的指示。  
 

3. 保险 
3.1. 供应商必须以合理预期的谨慎经营者的水平维持保险，以充

分涵盖其在采购订单项下义务的履行，并应按要求向 MLA 提

供相关证据。  
 

4. 交付 
4.1. 供应商必须按照采购订单规定的交付时间将商品交付至交付

地址。如果未指定交付地址，则商品必须送至 MLA 所在地。

如果未指定交付时间，则商品必须在合理时间内交付。经合

理通知供应商，MLA 可以变更交付时间。 
4.2. 交付必须符合采购订单中规定的任何特别指示。 
4.3. 商品包装、储存和交付涉及的所有费用均由供应商承担。 

 
5. 验收、风险和所有权 
5.1. 商品的所有权及风险在验收时即转移至 MLA。 
5.2. 商品经 MLA 的授权代表检验并由 MLA 通知供应商验收后即被

验收。  
5.3. 被拒收的商品由 MLA 保管，风险由供应商承担。除 MLA 的其

他权利外，若 MLA 拒收商品，供应商还必须根据 MLA 的选择

更换商品或退还购买价款。 
 

6. 付款 
6.1. MLA 将按照采购订单中规定的支付条款向供应商支付采购订

单中规定的价款、费用或合理开支，但前提是：(a) MLA 收到

明细的税务发票；(b) MLA 已验收商品；(c) 所提供的服务令

MLA 合理满意；以及(d) 就开支而言，供应商提供 MLA 合理

要求的开支证明文件。 
6.2. 作为商品或服务交易一部分的任何应付税款均将列于采购订

单中。否则，各方将承担其自身的税费。 
 

7. 安全事项 
7.1. 供应商必须确保：(a) 其具备充足的流程和程序，以管理由服

务引起的健康和安全风险；以及(b) 服务的提供和其提供服务

任何部分的任何场地(“场地”)均符合所有适用的职业健康和安

全法律。  
7.2. 供应商：(a) 自行负责在场地提供服务所需的所有准备和协调

工作；以及(b) 如果发生安全风险或事故，必须立即通知 MLA，
并遵守 MLA 就该等风险或事故作出的所有合理合法的指示。 

 
 

8. 隐私 
针对本条款下或与本条款相关的任何个人信息，供应商必须：

(a) 遵守相关的隐私和数据保护法律(包括商品或服务供应所在

司法辖区内有效的法律)；以及(b) 不得将在未获得 MLA 事先

书面同意的情况下将该等个人信息披露给任何人士或实体。 
 

9. 保密 
9.1. MLA 的保密信息包括 MLA 为本条款之目的而提供的所有材料

和信息以及为提供服务之目的而产生的所有材料和信息(包括

专有技术和商业秘密)(“合同材料”)。 
9.2. 在采购订单有效期内以及之后，供应商不得：(a) 向任何人士

披露本条款的内容或 MLA 的任何保密信息(在履行本条款项下

义务的正当过程中的披露除外)；或(b) 以可能给 MLA 造成损

失的任何方式或本条款拟议方式以外的任何方式使用 MLA 的

任何保密信息。 
9.3. 应 MLA 的要求，供应商应：(a) 向 MLA 提供包含 MLA 保密信

息的所有材料以及由供应商控制的所有其他 MLA 财产，包括

合同材料；以及(b) 永久删除由供应商控制的此类材料的所有

电子副本。 
 

10. 知识产权 
10.1. 一经创设，供应商即将因提供服务而产生的所有知识产权转

让给 MLA。供应商必须确保协助提供服务的任何人士均向

MLA 转让其在提供服务过程中创设的所有知识产权。供应商

仅可将该等知识产权用于向 MLA 提供服务。 
10.2. 未经 MLA 事先书面同意，供应商不得使用(包括在供应商的出

版物或材料中使用)MLA 的任何标志、商标或商号。 
 

11. 人员 
11.1. 如果采购订单中规定了指定人员，供应商必须促使指定人员

协助提供服务。 
11.2. 在分包服务的任何部分之前，供应商应获得 MLA 的同意。聘

用条款亦必须经过 MLA 批准。如果供应商采用了分包商，供

应商仍对服务的履行负有主要责任，并且必须确保其所有经

允许的分包商均遵守本条款。 
 

12. 保证 
供应商保证： 
(a) 在履行其在本条款和采购订单项下的义务时，其将遵守

一切法律法规； 
(b) 所有商品均质量合格、无瑕疵、适于其用途且无权利负

担； 
(c) 商品的制造符合所有法律要求，且未侵犯任何其他人士

的权利；  
(d) 如果就任何商品存在适用的维护义务或质保(包括原制造

商的质保)，供应商必须确保该等义务得到履行或质保的

利益转移给 MLA；  
(e) 服务的提供和 MLA 对合同材料的使用不会侵犯任何其他

人士的知识产权或其他权利；以及 
(f) 将以专业的方式及应有谨慎和技能提供服务。 
 

 
 
 
13. 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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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如果供应商实质性地违反了其在本条款或采购订单项下的义

务，并且未在 MLA 发出要求补救的通知后 14 天内进行补救，

则 MLA 可以经通知供应商而立即终止采购订单。 
13.2. 经提前 14 天发出通知，MLA 可以终止商品采购订单，但前提

是商品尚未发货。 双方同意，为保证 MLA 采购流程的业务效

率和灵活性，该终止权是合理必要的。 
13.3. 经提前 1 个月发出通知，MLA 可以终止服务采购订单。 

 
14. MLA 政策 
14.1. 供应商同意：MLA 政策纳入本条款和每一份采购订单中，并

且，根据本条款和各采购订单进行的所有活动均必须遵守

MLA 政策。 
14.2. 如果供应商在第 14.1 条下必须遵守的 MLA 政策发生任何重

大变更，MLA 将通知供应商(“变更通知”)。如果变更对供应商

不利，且供应商不同意变更，供应商必须在收到变更通知后 
的 30 天内书面通知 MLA，在这种情况下： 
(a) 现有的MLA 政策将继续适用于任何当前采购订单(为遵守

法律而必须做出的变更除外)；以及  
(b) 除非双方另行书面约定，更新后的 MLA 政策将适用于任

何于变更通知之日后签订的采购订单。 
14.3. MLA 政策指： 

(a) MLA 的反贿赂和反腐败政策

(https://www.mla.com.au/globalassets/mla-
corporate/about-mla/documents/who-we-are--
corporate-goverance/anti-bribery-and-corruption-policy-
2020.pdf)；  

(b) MLA 的隐私政策

(https://www.mla.com.au/general/privacy/)；以及 
(c) MLA 的行为准则

(https://www.mla.com.au/globalassets/mla-
corporate/about-mla/documents/who-we-are--
corporate-goverance/code-of-business-conduct-and-
ethics-082020.pdf)。 

 
15. 其他 
15.1. 本条款不构成供应商和 MLA 之间的委托代理、合伙或雇佣关

系。  
15.2. 本条款和所有采购订单均受下表所列法律管辖。由本条款引

起的或与之相关的任何争议、分歧、争论或权利主张(包括但

不限于关于本条款的存在、效力、解释、履行、解除和适用

救济的任何问题)均应受下表所列所在地法院的专属管辖。 
15.3. 本条款和所有采购订单均仅可通过经双方签署的书面形式进

行修改。 
15.4. 本条款项下的所有通知均必须采用书面形式。 
15.5. 本条款以英文和下表所列的本地语言列出。如需查看本地语

言版本，请访问[www.mla.com.au/purchase-terms]。如果

本条款的英文版本与本地语言版本在解释上有任何差异，应

以英文版本为准，本地语言版本应作修改以符合英文版本。 
 
商品或服务供

应地 
管辖法院 适用法律 本地语言 

日本 东京 日本 日语 
韩国 首尔 韩国 韩语 
中国 上海 中国 中文 
台湾 新加坡 新加坡 中文 
东盟国家(印度

尼西亚除外) 
新加坡 新加坡 英语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 印尼语 
中东及北非国

家 
迪拜国际金融

中心 
迪拜国际金

融中心 
阿拉伯语 

伦敦/欧盟 伦敦 英格兰 英语 
美国/墨西哥 纽约 纽约 英语 

 

https://www.mla.com.au/globalassets/mla-corporate/about-mla/documents/who-we-are--corporate-goverance/anti-bribery-and-corruption-policy-2020.pdf
https://www.mla.com.au/globalassets/mla-corporate/about-mla/documents/who-we-are--corporate-goverance/anti-bribery-and-corruption-policy-2020.pdf
https://www.mla.com.au/globalassets/mla-corporate/about-mla/documents/who-we-are--corporate-goverance/anti-bribery-and-corruption-policy-2020.pdf
https://www.mla.com.au/globalassets/mla-corporate/about-mla/documents/who-we-are--corporate-goverance/anti-bribery-and-corruption-policy-2020.pdf
http://www.mla.com.au/purchase-terms

	1. 适用范围
	1.1. 本条款适用于采购订单(“采购订单”)中规定的商品或服务(“商品”或“服务”)的供应。
	1.2. 本条款优先于任何文件、通讯或以往交易过程中的不一致条款，即使该文件、通讯或交易过程包含类似的条件。
	1.3.  除非供应商在收到采购订单后2个营业日内向MLA发出相反通知，否则，供应商将被视为已经根据本条款接受该采购订单。
	2. 商品及服务
	2.1. 供应商必须确保商品符合采购订单中的MLA规格，并附有所有必要说明和技术文件(包括操作手册)。
	2.2. 供应商必须按照采购订单中规定的时间表和规格以及双方约定的任何其他书面条款提供服务，并遵守MLA就服务作出的合理合法的指示。
	3. 保险
	3.1. 供应商必须以合理预期的谨慎经营者的水平维持保险，以充分涵盖其在采购订单项下义务的履行，并应按要求向MLA提供相关证据。
	4. 交付
	4.1. 供应商必须按照采购订单规定的交付时间将商品交付至交付地址。如果未指定交付地址，则商品必须送至MLA所在地。如果未指定交付时间，则商品必须在合理时间内交付。经合理通知供应商，MLA可以变更交付时间。
	4.2. 交付必须符合采购订单中规定的任何特别指示。
	4.3. 商品包装、储存和交付涉及的所有费用均由供应商承担。
	5. 验收、风险和所有权
	5.1. 商品的所有权及风险在验收时即转移至MLA。
	5.2. 商品经MLA的授权代表检验并由MLA通知供应商验收后即被验收。
	5.3. 被拒收的商品由MLA保管，风险由供应商承担。除MLA的其他权利外，若MLA拒收商品，供应商还必须根据MLA的选择更换商品或退还购买价款。
	6. 付款
	6.1. MLA将按照采购订单中规定的支付条款向供应商支付采购订单中规定的价款、费用或合理开支，但前提是：(a) MLA收到明细的税务发票；(b) MLA已验收商品；(c) 所提供的服务令MLA合理满意；以及(d) 就开支而言，供应商提供MLA合理要求的开支证明文件。
	6.2. 作为商品或服务交易一部分的任何应付税款均将列于采购订单中。否则，各方将承担其自身的税费。
	7. 安全事项
	7.1. 供应商必须确保：(a) 其具备充足的流程和程序，以管理由服务引起的健康和安全风险；以及(b) 服务的提供和其提供服务任何部分的任何场地(“场地”)均符合所有适用的职业健康和安全法律。
	7.2. 供应商：(a) 自行负责在场地提供服务所需的所有准备和协调工作；以及(b) 如果发生安全风险或事故，必须立即通知MLA，并遵守MLA就该等风险或事故作出的所有合理合法的指示。
	8. 隐私
	9. 保密
	9.1. MLA的保密信息包括MLA为本条款之目的而提供的所有材料和信息以及为提供服务之目的而产生的所有材料和信息(包括专有技术和商业秘密)(“合同材料”)。
	9.2. 在采购订单有效期内以及之后，供应商不得：(a) 向任何人士披露本条款的内容或MLA的任何保密信息(在履行本条款项下义务的正当过程中的披露除外)；或(b) 以可能给MLA造成损失的任何方式或本条款拟议方式以外的任何方式使用MLA的任何保密信息。
	9.3. 应MLA的要求，供应商应：(a) 向MLA提供包含MLA保密信息的所有材料以及由供应商控制的所有其他MLA财产，包括合同材料；以及(b) 永久删除由供应商控制的此类材料的所有电子副本。
	10. 知识产权
	10.1. 一经创设，供应商即将因提供服务而产生的所有知识产权转让给MLA。供应商必须确保协助提供服务的任何人士均向MLA转让其在提供服务过程中创设的所有知识产权。供应商仅可将该等知识产权用于向MLA提供服务。
	10.2. 未经MLA事先书面同意，供应商不得使用(包括在供应商的出版物或材料中使用)MLA的任何标志、商标或商号。
	11. 人员
	11.1. 如果采购订单中规定了指定人员，供应商必须促使指定人员协助提供服务。
	11.2. 在分包服务的任何部分之前，供应商应获得MLA的同意。聘用条款亦必须经过MLA批准。如果供应商采用了分包商，供应商仍对服务的履行负有主要责任，并且必须确保其所有经允许的分包商均遵守本条款。
	12. 保证
	供应商保证：
	13. 终止
	13.1. 如果供应商实质性地违反了其在本条款或采购订单项下的义务，并且未在MLA发出要求补救的通知后14天内进行补救，则MLA可以经通知供应商而立即终止采购订单。
	13.2. 经提前14天发出通知，MLA可以终止商品采购订单，但前提是商品尚未发货。 双方同意，为保证 MLA 采购流程的业务效率和灵活性，该终止权是合理必要的。
	13.3. 经提前1个月发出通知，MLA可以终止服务采购订单。
	14. MLA政策
	14.1. 供应商同意：MLA政策纳入本条款和每一份采购订单中，并且，根据本条款和各采购订单进行的所有活动均必须遵守MLA政策。
	14.2. 如果供应商在第 14.1 条下必须遵守的 MLA 政策发生任何重大变更，MLA 将通知供应商(“变更通知”)。如果变更对供应商不利，且供应商不同意变更，供应商必须在收到变更通知后 的30 天内书面通知MLA，在这种情况下：
	14.3. MLA政策指：
	15. 其他
	15.1. 本条款不构成供应商和MLA之间的委托代理、合伙或雇佣关系。
	15.2. 本条款和所有采购订单均受下表所列法律管辖。由本条款引起的或与之相关的任何争议、分歧、争论或权利主张(包括但不限于关于本条款的存在、效力、解释、履行、解除和适用救济的任何问题)均应受下表所列所在地法院的专属管辖。
	15.3. 本条款和所有采购订单均仅可通过经双方签署的书面形式进行修改。
	15.4. 本条款项下的所有通知均必须采用书面形式。
	15.5. 本条款以英文和下表所列的本地语言列出。如需查看本地语言版本，请访问[www.mla.com.au/purchase-terms]。如果本条款的英文版本与本地语言版本在解释上有任何差异，应以英文版本为准，本地语言版本应作修改以符合英文版本。
	本地语言
	适用法律
	管辖法院
	商品或服务供应地
	日语
	日本
	东京
	日本
	韩语
	韩国
	首尔
	韩国
	中文
	中国
	上海
	中国
	中文
	新加坡
	新加坡
	台湾
	英语
	新加坡
	新加坡
	东盟国家(印度尼西亚除外)
	印尼语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
	阿拉伯语
	迪拜国际金融中心
	迪拜国际金融中心
	中东及北非国家
	英语
	英格兰
	伦敦
	伦敦/欧盟
	英语
	纽约
	纽约
	美国/墨西哥

